
2017年郊区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的说明
2015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50100万元，2017年新增专项债券20000万元及一般债券211万元，共计：70311万元。

2016年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4036万元。资金用于偿还经过清理甄别认定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到期债务及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全市重点公益性项目建设，包括公路、水利等。
2017年专项债券20000万元用于土地储备，211万元为农村危房改造资金，2017年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642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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